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０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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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能源” 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公司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电话、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董事

９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李伟

先生和公司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仁超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由于公司现有银行授信额度期限届满，为保证公司现金流量充足，满足公司不断扩展的经营规模和项

目投入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４５．２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根据各银行授信情

况提供相应的担保或抵押，公司拟用于抵押和担保的资产包括：

１

、 公司位于沿滩区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

６６

号的

１３

宗房

６１

，

９２３．３６

平方米房产及所涉及土地作抵押。土

地使用权证编号：自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３６８２

号。房产证号：自房权证

２０１２

字第

０５１７０２７６５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６７０

号、

第

０５１７０３６８２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６９４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７０１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７１３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７３７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７４９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７５０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７６２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７７４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７８６

号、第

０５１７０３７９８

号。

２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经开新区龙华路以西地块，

１２６２９５．８

平方米及附属建筑或在建工程，土地证

号：龙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５７６１

号。

３

、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板仓工业集中区

Ａ

区

０１－９－１

地块新建生产厂房及附属建筑或在建工程。

４

、根据各银行授信情况，部分授信需公司股东黎仁超先生、赖红梅女士及其配偶提供连带担保或保

证。

各银行具体授信情况预计如下：

１

、中国银行自贡市分行拟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１

亿元，并在其额度范围内使用。

２

、中国农业银行自贡盐都支行拟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７．５

亿元，并在其额度范围内使用。

３

、工商银行自贡市分行拟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并在其额度范围内使用。

４

、建设银行自贡市分行拟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４．５

亿元，并在其额度范围内使用。

５

、中信银行成都分行拟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并在其额度范围内使用。

６

、华夏银行成都青羊支行拟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并在其额度范围内使用。

７

、汇丰银行成都分行拟综合授信等值人民币不超过

２

亿元，并在其额度范围内使用。

８

、招商银行成都分行锦官城支行拟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并在其额度范围内使用。

９

、中国进出口银行成都分行拟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５．６

亿 ，并在其额度范围内使用。

１０

、交通银行自贡分行拟综合授信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 ，并在其额度范围内使用。

以上综合授信额度，主要包括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等，授信期限

一年。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

额为准。

公司可以根据各银行利率优惠情况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和融资银行。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情况的总结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杨军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罗军先生、林雨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会议具体事

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登载的《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决议

附：罗军先生、林雨先生简历

罗军先生：工程师，汉族，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学专科学历。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毕业于

上海机械学院热能动力工程专业，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起，历任东方锅炉实业公司、自贡东方锅炉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员、设计处设计员、设计室主任、市场营销部经理、市场营销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起，任自贡东方锅炉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兼外贸部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济师兼市场营销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至今，任公司国内营销总监兼国内销售公司总经理。

罗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３３．８

万股，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

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副总裁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林雨先生：高级工程师，汉族，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毕

业于上海理工大学（原上海机械学院）热能工程专业。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起，历任东方锅炉实业公司、自贡东方锅炉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员、主任工程师、技术发展部副部长、设计处副处长，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任自贡东方锅炉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设计处处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设计处处长，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起，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设计一处处长，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技术中心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起至

今，任公司总裁助理。

林雨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３３．８

万股，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

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副总裁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公司

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会期半天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现场召开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

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二）、

１

月

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４

、其他事项：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联系电话：

０８１３－４７３６８７０

传 真：

０８１３－４７３６８７０

（

３

）会议联系人：李伟、李大江

（

４

）通讯地址：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

６６

号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５

）邮政编码：

６４３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议案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２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说明：

１

、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委托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２

、赞成、反对或者弃权仅能选一项；多选者，视为无效委托；

３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４

、若委托人未标明投票意见，则视为可由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

５

、此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关于银华金利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

前收盘价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基准日对在该日

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金利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银华金利即时行情显示的前

收盘价将调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银华金利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银华金利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２

年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因此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当日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金瑞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

前收盘价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基准日，

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金瑞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银华金瑞即时行情显示的前

收盘价将调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银华金瑞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银华金瑞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２

年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因此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当日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瑞吉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

前收盘价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的约定，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基准日，对在该日交易

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瑞吉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

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银华瑞吉即时行情显示的前

收盘价将调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银华瑞吉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银华瑞吉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２

年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因此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当日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暂停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场内简称 银华

１００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８１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和《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每年第一个工作日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本基

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基准日对本基金银华

１００

份额及银华稳

进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

运作，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暂

停本基金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办理完毕， 因此本

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起恢复本基金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银华

１００

银华稳进 银华锐进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１６１８１２ １５００１８ １５００１９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申购、赎回

是 否 否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银华

１００

份额只可以进行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但不上市交易；下属分

级份额中银华稳进份额与银华锐进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进行申购或赎回。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银华

１００

份额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投资者若希

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者拨

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免长途话费）。

３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基准日办理定期份额

折算业务。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本次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稳进份额、银华

１００

份额。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银华稳进份额和银华锐进份额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净值计算规则进行净值计算，对银华稳进份额的应得收益进行定

期份额折算，每

２

份银华

１００

份额将按

１

份银华稳进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银华稳进份额和银华锐进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

１

：

１

的比例。

对于银华稳进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即银华稳进份额每个会计年度

１２

月

３１

日份额净值超出本金

１．０００

元部分，将折

算为场内银华

１００

份额分配给银华稳进份额持有人。 银华

１００

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

２

份银华

１００

份额将按

１

份银华稳进份额获

得新增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分配。持有场外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分配；

持有场内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分配。经过上述份额折算，银华稳

进份额和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将对银华稳进份额和银华

１００

份额进行应得收益的定期份

额折算。

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进行银华稳进份额上一年度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时，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１

、银华稳进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稳进份额的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银华稳进份额的份额数

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４

、举例

假设某年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银华

１００

份额当天折算前资产净值为

７

，

４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当天场外银华

１００

份额、场内银

华

１００

份额、银华稳进份额、银华锐进份额的份额数分别为

５０

亿份、

５

亿份、

３０

亿份、

３０

亿份。前一个会计年度末每份银华稳进

份额资产净值为

１．０５８

元，且未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

１

）定期份额折算的对象为基准日登记在册的银华稳进份额和银华

１００

份额，即

３０

亿份和

５５

亿份。

（

２

）银华稳进份额持有人

折算后持有银华稳进份额

＝

折算前银华稳进份额

＝ ３０

亿份

定期份额折算后场内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场内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份额数

＋

场内新增的银华

１００

份额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

，

９２６

，

９０２ ＝ ５１０

，

９２６

，

９０２

份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回、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下同）及配对转换业务；银华稳进、银华锐进交易正常。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

值及份额折算比例。银华锐进在整个定期折算期间交易正常进行。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

银华稳进暂停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

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银华稳进恢复交易。

五、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银华稳进即时行情显示

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银华稳进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银华稳进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２

年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

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基金银华稳进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场内银华

１００

份额分配给银华稳进份额的持有人，而银华

１００

份

额为跟踪深证

１００

价格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银华稳进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银华稳进份额和场内银华

１００

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

１００

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

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持有极小数量银华稳进份额或场内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

１００

份额的可能

性。

（四）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稳进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次日

前收盘价调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约定，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基准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

登记在册的银华稳进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

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银华稳进即时行情显示的前

收盘价将调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银华稳进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银华稳进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２

年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因此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当日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基准日办理定期

份额折算业务。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本次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瑞吉份额、银华消费份额。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银华瑞吉份额和银华瑞祥份额按照《基金合同》“四、基金份额的分类与净值计算规则”进行净值计算，对银华瑞吉份额

的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每

５

份银华消费份额将按

１

份银华瑞吉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银华瑞吉份额和银华瑞祥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

１

：

４

的比例。

对于银华瑞吉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即银华瑞吉份额每个会计年度

１２

月

３１

日份额净值超出

１．０００

元部分，将折算为

场内银华消费份额分配给银华瑞吉份额持有人。银华消费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

５

份银华消费份额将按

１

份银华瑞吉份额获得

新增银华消费份额的分配。 持有场外银华消费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银华消费份额的分

配；持有场内银华消费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银华消费份额的分配。经过上述份额折算，银

华瑞吉份额和银华消费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对银华瑞吉份额和银华消费份额进行应得收益的定期份

额折算。

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进行银华瑞吉份额上一年度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时，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１

、银华瑞吉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瑞吉份额的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银华瑞吉份额的份额数

４

、举例

假设某年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银华消费份额当天折算前资产净值为

７

，

４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当天场外银华消费份额、场内

银华消费份额、银华瑞吉份额、银华瑞祥份额的份额数分别为

５０

亿份、

５

亿份、

３０

亿份、

１２０

亿份。前一个会计年度末每份银华

瑞吉份额资产净值为

１．０５８００００００

元，且未进行收益分配。

（

１

）定期份额折算的对象为基准日登记在册的银华瑞吉份额和银华消费份额，即

３０

亿份和

５５

亿份。

（

２

）银华瑞吉份额持有人

折算后持有银华瑞吉份额的份额数

＝

折算前银华瑞吉份额的份额数

＝ ３０

亿份

银华消费场内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银华消费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因此，银华消费

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银华消费份额为

４

，

３１５

，

４７６

份。

银华消费份额持有人定期份额折算后场内银华消费份额的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场内银华消费份额的份额数

＋

新增的场内银华消费份额数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４

，

３１５

，

４７６ ＝ ５０４

，

３１５

，

４７６

份。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回、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下同）及配对转换业务；银华瑞吉交易正常。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

算比例。银华瑞祥在整个定期折算期间交易正常进行。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

银华瑞吉暂停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

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银华瑞吉恢复交易。

五、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银华瑞吉即时行情显示

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银华瑞吉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银华瑞吉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２

年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

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基金银华瑞吉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场内银华消费份额分配给银华瑞吉份额的持有人，而银华消费

份额为股票型分级基金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银华瑞吉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银华瑞吉份额和场内银华消费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消费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

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因此持有极小数量银华瑞吉份额或场内银华消费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消费份额

的可能性。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暂停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消费分级股票

场内简称 银华消费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８１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基金合同”）和《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每年第一个工作日进行定期份额折算。 本基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本基金银华消费份额及银华瑞吉份额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

人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暂停本基金银华消费份额的申

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申购、 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办理完毕， 因此本基金管理

人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起恢复本基金银华消费份额的申购、 赎回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银华消费 银华瑞吉 银华瑞祥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１６１８１８ １５００４７ １５００４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申购、赎回

是 否 否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银华消费份额只可以进行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但不上市交易；下属分

级份额中银华瑞吉份额与银华瑞祥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进行申购或赎回。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银华消费份额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投资者若

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者

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免长途话费）。

３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期间暂停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中证等权

９０

指数分级

场内简称 银华

９０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８１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和《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每年第一个工作日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本基

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本基金银华

９０

份额及

银华金利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

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暂停本基金银华

９０

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办理完毕， 因此本

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起恢复本基金银华

９０

份额的申

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银华

９０

银华金利 银华鑫利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１６１８１６ １５００３０ １５００３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申购、赎回

是 否 否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银华

９０

份额只可以进行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但不上市交易；下属分级

份额中银华金利份额与银华鑫利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进行申购或赎回。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银华

９０

份额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投资者若希

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者拨

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免长途话费）。

３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银华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基准日办理

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本次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金利份额、银华

９０

份额。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银华金利份额和银华鑫利份额按照《基金合同》“四、基金份额的分类与净值计算规则”进行净值计算，对银华金利份额

的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每

２

份银华

９０

份额将按

１

份银华金利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银华金利份额和银华鑫利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

１

：

１

的比例。

对于银华金利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即银华金利份额每个会计年度

１２

月

３１

日份额净值超出

１．０００

元部分，将折算为

场内银华

９０

份额分配给银华金利份额持有人。银华

９０

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

２

份银华

９０

份额将按

１

份银华金利份额获得新增银

华

９０

份额的分配。持有场外银华

９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银华

９０

份额的分配；持有场内银

华

９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银华

９０

份额的分配。经过上述份额折算，银华金利份额和银华

９０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对银华金利份额和银华

９０

份额进行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

折算。

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进行银华金利份额上一年度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时，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银华

９０

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

产归基金所有；银华

９０

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

１

份），小数点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

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４

、举例

假设某年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银华

９０

份额当天折算前资产净值为

７

，

４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当天场外银华

９０

份额、场内银华

９０

份额、银华金利份额、银华鑫利份额的份额数分别为

５０

亿份、

５

亿份、

３０

亿份、

３０

亿份。前一个会计年度末每份银华金利份额

资产净值为

１．０５８００００００

元，且未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

１

）定期份额折算的对象为基准日登记在册的银华金利份额和银华

９０

份额，即

３０

亿份和

５５

亿份。

（

２

）银华金利份额持有人

折算后持有银华金利份额

＝

折算前银华金利份额

＝ ３０

亿份

定期份额折算后场内银华

９０

份额的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场内银华

９０

份额的份额数

＋

场内新增的银华

９０

份额数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

，

９２６

，

９０２ ＝ ５１０

，

９２６

，

９０２

份。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回、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下同）及配对转换业务；银华金利交易正常。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

算比例。银华鑫利在整个定期份额折算期间交易正常进行。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

银华金利暂停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

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银华金利恢复交易。

五、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银华金利即时行情显示

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银华金利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银华金利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２

年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

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基金银华金利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场内银华

９０

份额分配给银华金利份额的持有人，而银华

９０

份额

为跟踪中证等权重

９０

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银华金利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银华金利份额和场内银华

９０

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

９０

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

分计入基金财产， 因此持有极小数量银华金利份额或场内银华

９０

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

９０

份额的可能

性。

（四）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期间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指数分级

场内简称 银华资源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８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和《银华中证内地资

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

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每年第一个工作日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本基

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基准日对本基金银华资源份额及银华金

瑞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

运作，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暂

停本基金银华资源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赎回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恢复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办理完毕， 因此本

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起恢复本基金银华资源份额的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银华资源 银华金瑞 银华鑫瑞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１６１８１９ １５００５９ １５００６０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申购、赎回

是 否 否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银华资源份额只可以进行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但不上市交易；下属分

级份额中银华金瑞份额与银华鑫瑞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进行申购或赎回。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银华资源份额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投资者若

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者

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免长途话费）。

３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关于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

公告

根据《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为基

准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第一个工作日。本次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金瑞份额、银华资源份额。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银华金瑞份额和银华鑫瑞份额按照《基金合同》“四、基金份额的分类与净值计算规则”进行净值计算，对银华金瑞份额

的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每

１０

份银华资源份额将按

４

份银华金瑞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银华金瑞份额和银华鑫瑞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

４

：

６

的比例。

对于银华金瑞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即银华金瑞份额每个会计年度

１２

月

３１

日份额净值超出

１．０００

元部分，将折算为

场内银华资源份额分配给银华金瑞份额持有人。 银华资源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

１０

份银华资源份额将按

４

份银华金瑞份额获

得新增银华资源份额的分配。持有场外银华资源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银华资源份额的分

配；持有场内银华资源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银华资源份额的分配。经过上述份额折算，银

华金瑞份额和银华资源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在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对银华金瑞份额和银华资源份额进行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其中银华金瑞份额

期末份额净值指上一会计年度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华金瑞份额净值。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１

、银华金瑞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金瑞份额的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银华金瑞份额的份额数

银华资源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

资产归基金所有；银华资源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

１

份），小数点以后的部分舍去，舍

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所有。

４

、举例

假设某年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银华金瑞份额、银华鑫瑞份额、银华资源场外份额及银华资源场内份额的规模依次为

４

亿份、

６

亿份、

１０

亿份和

１０

亿份，银华金瑞份额期末份额净值为

１．０７０

元，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资源份额净值为

０．９９３

元，则折算

后：

银华金瑞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银华资源份额的折算比例为

０．０７０４９３４５４

，银华资源份额持有人新增的银华资源份额的

折算比例为

０．０２８１９７３８１

。

本基金折算后，银华金瑞份额

４

亿份，同时，新增的场内银华资源份额数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７０４９３４５４＝２８

，

１９７

，

３８１

份；

银华鑫瑞份额

６

亿份；

银华资源场外份额数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２８１９７３８１ ＝ １

，

０２８

，

１９７

，

３８１．００

份；

银华资源场内份额数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２８１９７３８１ ＝ １

，

０２８

，

１９７

，

３８１

份。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回、转托管（包括系统内

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下同）及配对转换业务；银华金瑞交易正常。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

算比例。银华鑫瑞在整个定期折算期间交易正常进行。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

银华金瑞暂停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

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银华金瑞恢复交易。

五、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银华金瑞即时行情显示

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银华金瑞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由于银华金瑞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２０１２

年约定收益后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

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基金银华金瑞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场内银华资源份额分配给银华金瑞份额的持有人，而银华资源

份额为跟踪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银华金瑞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

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银华金瑞份额和场内银华资源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资源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

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因此持有极小数量银华金瑞份额或场内银华资源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资源份额

的可能性。

（四）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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